
▲楼道墙面还是
水泥砂浆。

▲ 置信·逸都花
园小区外面的消防通
道。 记者 杨洁规 摄

消防隐患曝光

为切实加强消防车通道管理，
坚决治理占用、 堵塞消防车通道问
题，1月5日晚， 娄底市娄星区消防
救援大队深入辖区东方豪苑小区开
展消防车通道夜查行动，确保“生命
通道”畅通。

执法人员检查时发现，消防车
通道被私家车占用严重，执法人员
按照“一教育、二劝离、三处罚”的

原则， 全面清理整治违法违规行
为，当晚，共劝导车辆5辆，对于没
有联系上车主的2辆车， 进行了强
制拖车处理。

“消防车通道不能停车，这点意
识都没有， 受点教训下次就知道注
意了！”被拖车的车主李先生主动到
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受处罚时， 其夫
人一本正经地帮忙“教育”和宣传消

防车通道知识。
下一步， 娄星区消防救援大队

将严格消防车通道整治标准，以“零
容忍、零妥协、零遗漏”原则，一经发
现当即拖车， 唤醒群众消防车通道
安全责任意识。同时，加大消防车通
道宣传力度，呼吁群众积极参与、勇
于举报，加入整治“生命通道”的队
伍。 ■通讯员 吴红

A07城事2021年1月9日 星期六
编辑/曾梓民 图编/言琼 美编/胡万元 校对/张郁文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本报1月8日讯 “太坑了！开发
商没有竣工验收备案就要我们来
收房。” 近日， 株洲市荷塘区置
信·逸都花园小区3期的业主们收
到了《收房通知书》，但却有了一些
担忧。原来，该楼盘未竣工验收备案
就要求交房。不仅如此，通知书上显
示， 如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办理收房
手续，将按合同约定视同已收房。今
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业主：未竣工验收备案就交房

2018年，贺先生在置信·逸都
花园小区购买了一套商品房，按
照合同约定，2020年9月30日前，开
发商应当向业主交房， 后因达不到
交房条件， 交房逾期。2020年12月
12日， 他收到了《收房通知书》，
2021年1月2日开始集中办理现场
收房手续。

1月2日，当贺先生如约赶到现
场收房，开发商公示了交房流程、施
工许可、预售许可证、交房说明，以
及房屋实测报告等文件。 但没有看
到购房合同中约定的： 竣工验收备
案证明文件和竣工验收报告， 并未
经过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此外，
小区的消防通道、 地下车库建设均
未完工， 过道楼梯间墙面还是水泥

砂浆毛坯状态。
“没有完成竣工验收备案，根本

达不到交房条件。”贺先生说，只有
完成竣工验收备案， 才能说明这个
项目真正意义上的完工。实际上，在
开发商发出的《收房通知书》上明确
显示， 如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前来办
理收房手续， 将按合同约定视同已
收房， 按期缴纳物业服务费等。“这
明显是强制交房。”

1月5日，除贺先生外，还有50
余名业主赶到现场维权。 业主们要
求，拒绝收房，拒绝缴纳物业费，并
要求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延期
交房违约金。

开发商：正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开发商株洲嘉合伟业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策划经理陈邱回应说，因
疫情原因，房屋延期交付。这次通知
收房， 他们取得了房屋实测报告、
“五方验收”（即竣工验收报告），且
在现场有展示，“‘五方验收’报告有
展示，但被业主拿走了。”

陈邱补充说， 项目所签购房合
同都是监管部门提供的格式合同，
因工作人员失误， 不慎同时勾选了
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和竣工验收
报告， 而通常只要勾选竣工验收报

告即可，“总证没下来， 竣工验收备
案是慢了一步，正在抓紧办理中。”

律师：业主有权拒绝收房

株洲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房地产项目必须完成主体、
竣工、规划、消防等各项验收后，才
可以办理竣工验收备案表。“按要求
是要各项目验收合格后， 开发商才
能交房，但是若群众有住房需求，也
可同开发商协商先行交房。”

湖南卓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聂炜
分析认为，验收未完成，业主有权拒
绝收房，且开发商存在逾期交房，业
主可按合同约定同开发商协商赔偿
事宜，若协商不成，可走法律途径解
决。“工作人员的失误， 不能成为拒
绝履行合同的借口。”

记者查阅购房合同发现， 在合
同中对房屋交付做出约定： 开发商
应当满足合同中约定的证明文件，
不出示证明文件或者出示的证明文
件不齐全，不能满足约定条件的，业
主有权拒绝接收， 由此产生的逾期
交付责任由开发商承担。

目前，当地政府部门已经介入
此事，将召集业主和开发商召开协
调会。

■记者 杨洁规

2015年初， 王女士夫妇
享有长沙河西某小区购房指
标， 而夫妇俩及女儿都有住
房，暂时不需要买房，于是托
人转卖这个指标。 同在长沙
的李女士正在四处看房，她
得知王女士要卖指标，赶紧
通过中间人联系上。双方谈
好按照每平方米 500元的
标准支付6万元来购买120
平方米的房屋指标。他们签
订了《购房指标转让合同》，
签合同当天， 李女士把首付
款和指标费用转给了王女士
夫妇。

“他们两口子人非常
好，很热心，所以我很信任
他们，收房、验房都非常配
合，陪我一起去拿了房子钥
匙。”李女士说，出于信任，
购房合同以及相关发票都
在王女士手中。2016年底，
房子收房，几个月后，办理
了验房手续 。2019年，李女
士开始装修房子，而装修过
半时，王女士的女儿找到李
女士， 称她的父母已经过
世，她不认可之前签的指标

转让合同，要求李女士停止
装修。

李女士懵了，从收房起，
房子钥匙一直都在她手里，
物业管理费和车位管理费也
是她在缴纳， 怎么突然房子
不属于她了呢？

王女士女儿称， 指标转
让合同是她在父母过世之后
才看到 ，她本人没有参与合
同签订， 对合同真实性有异
议。并且，涉案房屋的指标不
允许转让，这个合同无效。同
时，合同里没有包含车位。而
她已在物业处拿到了不动产
权属证书， 涉案房屋登记在
王女士夫妇名下。

几次沟通无效， 李女士
面对装修中的房子发愁了，
多方咨询后， 她只得请律师
来维权， 把王女士两个女儿
起诉到岳麓区人民法院，请
求法院判令此前的《购房指
标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同时
被告协助李女士办理房子和
车位的交接手续， 返还对应
的购房合同、不动产权证书、
购房款发票等。

房子都在装修了，却遭质疑合同无效
买“指标房”要慎重：两口子过世，女儿不认可指标转让 法院：合同内容合法有效

买“指标房”，
比市价便宜一点，
还在心仪的地段，
邻近学校，憧憬舒
适生活的长沙李
女士签了指标转

卖合同。付了钱，收了房，装修都进场了，却被告知
卖给她指标的两口子都过世了，他们的女儿不认可
指标转让，要收回房子。为了住得安心，李女士只得
起诉卖指标人的两个女儿，请求法院确认《购房指
标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近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该案的二审判决
书。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凌玉霞

购买“指标房”，装修中被叫停

法院审理后认为， 涉案
的《购房指标转让合同》是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不违
反法律、 行政法规效力性强
制性规定，合法有效。王女士
女儿称该合同所转让的指标
是不允许转让的， 但她没有
提交相应的法律依据。 虽然
合同中约定转让标的物为
“一套单位120平方米指标
房”， 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
李女士向王女士夫妇交纳的
款项包含了购房款及车位
款， 王女士夫妇也已把房屋
及车位交付给了李女士。因
此，法院认为，涉案合同中已
实际将指标房及车位一并转
让。 由于李女士已经实际接
手房子和车位，因此，也不存

在交接， 现有证据并不能证
明装修房屋需要被告进行配
合。 被告作为王女士夫妇的
法定继承人， 应尊重王女士
夫妇与原告签订《购房指标
转让合同》 并将涉案房屋及
车位交付给原告的客观事
实， 积极履行合同所约定的
义务。

法院判决，确认涉案《购
房指标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涉案车位使用权归李女士享
有； 被告将涉案房屋的购房
款发票、车位款发票、契税发
票等票据交付给李女士。

一审判决后， 王女士女
儿不服，上诉到长沙中院。长
沙中院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法院判决指标转让合同有效

娄底：私家车堵占消防车通道被拖车罚款

小区未竣工验收备案，业主拒绝收房
开发商：正在办理相关手续 律师：业主有权这么做


